
职权类别：行政给付

序号 项目名称 实施依据
办理
环节

责任事项
承办
科室

法定
时限

承诺
时限

1
困难家庭
救助金给
付

《焦作市救助计划生育困难家庭试行办法》
（[2003]第34号政府令）：“领取《独生子女父母
光荣证》且独生子女未婚的独生子女家庭，符合下
列情形之一的实行困难救助：1、独生子女14周岁以
上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抱养子女的，给予一次
性补助1万元；独生子女14周岁以下死亡，其父母丧
失生育能力，不再抱养子女的，给予一次性补助1万
元。2、独生子女意外伤残，经有关部门鉴定丧失劳
动能力50%以上的，给予一次性补助3000元；完全丧
失劳动能力的，一次性补助5000元。3、独生子女父
母一方死亡的，子女未满18周岁的，其父母另一方
再婚前，每年补助1000元至其年满18周岁。4、独生
子女父母发生意外伤残，经有关部门鉴定完全丧失
劳动能力，且子女未满18周岁的，每年补助1000元
至其年满18周岁。”

受理
1.受理责任（乡级）：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人口监
测与家
庭发展

科

审查

2.审查责任（乡级）：材料审查（包括申请人身份
证、户口薄、结婚证、一寸免冠近照四张、子女身
份证或户口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死亡证
明或伤残证明等），提出初审意见。

决定
3.决定责任：审核乡级上报的对象资料，组织入户
调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

送达
4.送达责任：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进行汇总上
报。

发放
5.发放责任：确定代理发放机构，建立救助对象个
人账户，救助金到位后及时足额划转到个人账户。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雍大道东段0318号 服务电话：0391-8192467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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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计生家庭
特别扶助

《国家人口计生委财政部关于印发〈全国独生子女伤残死

亡家庭扶助制度试点方案〉的通知》（国人口发〔2007〕

78号）：“二、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的主要内

容。 （一）扶助对象。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助制度
扶助的对象是：我国城镇和农村独生子女死亡或伤、病残

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家庭的夫妻。扶助对象应同时符合

以下条件： 

1．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 2．女方年满49周岁。3．只
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女。 4．现无存活子女或

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病残达到三级以上）。符

合上述条件的对象，由政府发放独生子女伤残死亡家庭扶

助金。因丧偶或离婚的单亲家庭，男方或女方须年满49周
岁领取扶助金。扶助对象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后，中止

领取扶助金。对于独生子女伤、病残或死亡而女方尚未达

到49周岁的家庭，由各级政府、非政府组织为其提供精神

抚慰、经济救助和医学咨询指导等服务，帮助有再生育意
愿的家庭实现再生育。（二）扶助标准。独生子女死亡后

未再生育或合法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

低于10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为止；独生子女伤、病残

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由政府给予每人每月不低
于80元的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

《焦作市财政局焦作市人口计生委关于提高计划生育家庭

特别扶助标准的通知》（焦财教[2014]26号）：“符合以

下条件纳入特别扶助范围。1、1933年1月1日以后出生。2
、女方年满49岁。3、只生育一个子女或合法收养一个子

女。4、现无存活子女或独生子女被依法鉴定为残疾（伤

病残达到三级以上）。独生子女死亡后未再生育或合法收

养子女的夫妻，给予每人每月1020元扶助金，直至亡故为
止；独生子女伤病残后未再生育或收养子女的夫妻，给予

每人每月810元扶助金，直至亡故或子女康复为止。”

受理
1.受理责任（乡级）：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人口监
测与家
庭发展

科

审查
2.审查责任（乡级）：材料审查（包括夫妇双方身份证、

户口薄、结婚证或离婚证、一寸免冠近照四张、子女死亡
证明或子女残疾证明等），提出初审意见。

决定
3.决定责任：审核乡级上报的对象资料，组织入户调查，
确定是否符合条件。

送达 4.送达责任：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进行汇总上报。

发放
5.发放责任：确定代理发放机构，建立特别扶助对象个人
账户，特别扶助资金到位后及时足额划转到个人账户。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雍大道东段0318号 服务电话：0391-8192467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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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计生留守
儿童助学
金给付

《孟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孟州市计划生育
家庭留守儿童助学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孟政办
[2007]29号）：对农村独生子女领证家庭，父母双
方均长期外出务工三个月以上，子女在本市辖区所
属学校就读，且属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给予留守
女童每年不低于600元助学金补贴，留守男童每年不
低于480元助学金补贴。

受理
1.受理责任（乡级）：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
一次性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
（不予受理的依法告知理由）。

人口监
测与家
庭发展

科

审查

2.审查责任（乡级）：材料审查（包括申请人身份
证、户口薄、结婚证、子女免冠近照两张、子女身
份证或户口薄、《独生子女父母光荣证》、流动人
口婚育证明等），提出初审意见。

决定
3.决定责任：审核乡级上报的对象资料，组织入户
调查，确定是否符合条件。

发放
4.发放责任：确定代理发放机构，建立对象个人账
户，资金到位后及时足额划转到个人账户。

事后
监管

5.事后监管责任：对群众举报或其他途径发现工作
中存在虚报、瞒报、错报的，及时进行调查核实。
一经查实，取消并退回助学金。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雍大道东段0318号 服务电话：0391-8192467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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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城镇独生
子女家庭
奖励扶助

《河南省卫生计生委 河南省财政厅 关于实施城镇
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助制度的通知》（豫卫家庭〔
2015〕2号）：“一、奖励扶助对象。城镇独生子女
父母奖励扶助对象以个人为单位，必须同时符合以
下四个条件：(一)具有本省户籍的城镇居民或户口
迁出本省但仍在本省领取退休金(养老金)的原本省
城镇居民；(二)没有违反计划生育号召和政策法规
生育且目前现存一个子女或子女死亡现无子女；
(三)年满60周岁；(四)未享受外省(区、市)同类奖
励与扶助、国家计划生育特别扶助以及农村计划生
育奖励扶助。奖励扶助对象的确认程序和具体政策
解释由省卫生计生委制定。
二、奖励扶助标准。(一)城镇独生子女父母奖励扶
助标准参照农村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标准执行。从
2015年1月1日起，对年满60周岁的城镇独生子女父
母，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80元的标准发给奖励扶助
金，直到亡故为止。(二)在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城
镇三无老人供养等惠民政策时，奖励扶助金不计入
个人和家庭收入。”

受理
1.受理责任（乡级）：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人口监
测与家
庭发展

科

审查

2.审查责任（乡级）：材料审查（包括夫妇双方身份证、
户口薄、结婚证或离婚证、一寸免冠近照四张、子女身份

证或户口薄、办理退休手续的原工作单位出具的婚姻生育

状况证明，无工作单位的现居住地村民委员会出具证明

等），提出初审意见。

决定
3.决定责任：审核乡级上报的对象资料，组织入户调查，

确定是否符合条件。

送达 4.送达责任：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进行汇总上报。

发放
5.发放责任：确定代理发放机构，建立城镇奖励扶助对象

个人账户，奖励扶助资金到位后及时足额划转到个人账户

。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雍大道东段0318号 服务电话：0391-8192467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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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农村计划
生育家庭
奖励扶助

《中共焦作市委、焦作市人民政府关于健全完善“
计划生育六大民生工程”利益导向机制，进一步做
好 人 口 和 计 划 生 育 工 作 的 意 见 》 （ 焦 发
[2009]11号）：符合以下条件的每人每年发放1080
元扶助金。1、本人为农业户口或界定为农村居民户
口。2、1933年1月1日后出生，本人或配偶曾经生
育，且在1973年以来无违反计划生育法规、规章和
政策规定生育。3、现存一个子女或两个女孩或子女
死亡现无子女。4、年满60周岁。

受理
1.受理责任（乡级）：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

告知应当提交的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的
依法告知理由）。

人口监
测与家
庭发展

科

审查
2.审查责任（乡级）：材料审查（包括夫妇双方身份证、

户口薄、结婚证或离婚证、一寸免冠近照四张、子女身份
证或户口薄等），提出初审意见。

决定
3.决定责任：审核乡级上报的对象资料，组织入户调查，
确定是否符合条件。

送达 4.送达责任：经调查核实符合条件的，进行汇总上报。

发放
5.发放责任：确定代理发放机构，建立奖励扶助对象个人
账户，奖励扶助资金到位后及时足额划转到个人账户。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受理地点：孟州市河雍大道东段0318号 服务电话：0391-8192467

投诉机构：纪检组 投诉电话：0391-8197022


